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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獅子會 300A-2區 2025～2026年度敘獎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為獎勵各會及會員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及熱心參與會務，除國際總會訂 

          有多項敘獎辦法外，本區特訂定本敘獎辦法。 

第 二 條：本區各會及會員之敘獎，係依據本敘獎條例及本區年度預算開支內行使 

          之。 

     第二章 個 人 獎 
第 三 條：優秀會員獎 

          各會會長於年度內，就會員中貢獻智慧、熱心會務最為突出者，得報請 

          300Ａ-2區核敘獎勵，請依六月份報各會會員人數，每 10人推選一人， 

          其餘額滿 5 人者，可加推一人，為「優秀會員獎」。 

第 四 條：特殊貢獻優秀會員獎 

          如屬特殊貢獻，必須列舉出會員之傑出服務實蹟，由會長簽名推荐，專 

          案報請 300Ａ-2區核敘，為「特殊貢獻優秀會員獎」。 

第 五 條：優秀連絡獎 

          各會連絡出席率達全勤者，並於各次例會時皆能維持和諧氣氛，促進獅 

          誼交流，保持例會生氣與熱烈情緒，而增進會員出席率成長者。 

第 六 條：優秀總管獎 

          各會總管出席率達全勤者，且熱心會務，負責盡職保管該會財產及設備 

          ，佈置會場及安排席次有卓越績效者。 

第 七 條：優秀財務獎 

          各會財務「出席率達全勤者」，於年度內上下兩期（上期 7月 1日至 12 

          月 31日，下期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應繳國際總會費（會費、購物費 

          或欠費）、本區區費及應負擔之各種款項如期繳清，且依照規定將該會 

          財務收支公告提經該會監事會認可并經理監事會審查通過，按月或按季 

          填報財務報表送區及專區主席、分區主席各有案者，得由本區敘獎。 

第 八 條：優秀秘書獎 

          各會秘書「出席率達全勤者」，於年度內必須如期召開例會（依規定每 

          月至少應召開例會兩次）及理監事會，并按月造報會務活動月報表及各 

          次會議紀錄不得遲於次月五日前報區及專區主席、分區主席備查有案 

          者，得由本區敘獎。 

第 九 條：優秀會長獎 

          各會秘書、財務均按本辦法獲得個人獎勵，而該會會長出席率達全勤者 

          亦可獲優秀會長獎，如該會雖未獲優秀財務或優秀秘書獎，而該會長對 

          會務有卓越貢獻，經本區敘獎審查單位核定後，得獲優秀會長獎。 

     第三章 團 體 獎 
第 十 條：社會服務獎（以金額為主） 

          為獎勵各會積極推動社會公益服務活動工作，以各會服務之績效設置 

          社會服務獎，分為金獅、銀獅、銅獅三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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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獅獎 

              各會年度內社會服務支出總金額，平均每一位獅友達新台幣一萬五 

              千元以上者，得獲金獅獎乙座。 

              二、銀獅獎 

              各會年度內社會服務支出總金額，平均每一位獅友達新台幣一萬二 

              千元以上者，得獲銀獅獎乙座。 

              三、銅獅獎 

              各會年度內社會服務支出總金額，平均每一位獅友達新台幣一萬元 

              以上者，得獲銅獅獎乙座。         

第十一條：社會服務貢獻獎（不以金錢衡量） 

          各會所作之服務活動不以金錢衡量，而能對改善社會風氣、公共道德、 

          環境衛生、宣揚獅子主義或加強國民外交、勞動服務、地方文化進行服 

          務、公民愛國、公共關係、青少年交換、會刊發行、護目防盲、捐血活 

          動，及其他具有創意之各項活動與服務，而對社會有重大貢獻者，經敘 

          獎單位詳審後，頒贈「金帶獎」或「銀帶獎」。 

第十二條：本區為表彰特殊傑出貢獻者，特別設置「最優秀社會服務特別貢獻獎」 

          ，由區敘獎審查委員會就各會實績中，票選評定之。 

第十三條：會員發展獎 

          第一款：會員保持獎 

                  各會於年度結束前，退會與新入會之會員相抵，不得少於本年 

                  度六月份月報表所載會員人數者，可獲得會員保持獎。 

     第二款：會員發展獎 

                  依前項會員保持獎之算法核計後，尚能超出五名以上之會員時 

                  ，可獲會員發展獎作為鼓勵，且會員保持獎與會員發展獎可以 

                  同時領取。 

          第三款：新會員淨成長傑出獎 

                  本年度內引進增加新會員淨成長達十名以上時，該會可獲得新 

                  會員淨成長傑出獎。（不包括退會人員）。 

第十四條：新會發展獎 

          各會於年度內 12月 30日以前，凡輔導新會成立者（包括青少獅會）得 

          依左列獎別獲得鼓勵： 

     一、特別獎： 

                   年度內輔導成立二個以上新會，並經轉報國際總會有案者， 

                   可獲特別獎乙座。 

     二、優等獎： 

                   年度內輔導成立一個新會，並經轉報國際總會有案者，可獲 

                   優等獎乙座。 

     第四章 總 監 獎 
第十五條：總監特別獎 

          凡各會或會員對宣揚獅子主義有功，或對社會特殊貢獻，得由總監核決 

          頒發總監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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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評獎規定 
第十六條：本敘獎辦法第三章團體獎第十條社會服務獎(以金額為主)核敘之金獅、 

          銀獅、銅獅三獎，各會於年度內從事之社會公益服務活動，應有各項憑 

          證如蓋有受贈單位公印及私章收據之服務對象及正式支出收據可稽者 

          (不必隨敘獎申請附送)，但於申請敘獎時應詳細條列各項服務日期、服 

          務項目名稱、服務對象效益及服務支出金額；但旅費、餐費及行政支出 

          不得開列併為社會服務項目金額內列報。 

第十七條：各會會同國外姐妹會所做聯合服務，其項目支用經費，包括捐獻 LCIF 

          及 LCTF基金均得以社會服務支出列報；但不得包括宴會餐費及其他行 

          政費用等。 

第十八條：凡與國內外各友會間互相訪問所支付之餐費及非特別指定專案服務之捐 

          贈，不得以社會服務支出金額列報。 

第十九條：年度敘獎起訖日期，均自 7月 1日起至本年度 5月底止，如舉辦之活動 

          ，於敘獎報出時，6月份確定要執行活動可一併列入。 

第二十條：各會應於 5 月 25日前將敘獎資料經分區主席與專區主席簽報本區，逾 

          時視為自動棄權，一概不予補敘及給獎。（本條文日期得配合行政作業 

          需要而更動） 

第廿一條：本敘獎之各類獎項，原則於該年度結束前發給為準。 

第廿二條：有關年度敘獎工作，由區總監主持召開敘獎審查委員會邀請區閣員與各 

          專區主席共同組成參與，審查各會所送資料進行初審評定後，報請 300 

          Ａ-2區總監核敘發獎。 

第廿三條：訂製獎杯、獎牌時之名單原稿及驗收後之成品，須經敘獎單位核對，以 

          免發生會名、姓名等之錯誤。 

第廿四條：年度敘獎審核之結果，於區務會議公告報備，並於 300Ａ-2區年度網站 

          公布，以收週知與鼓勵之效。 

     第六章 敘獎程序 
第廿五條：300Ａ-2區辦事處應預備下列用品，以利統計與稽核。 

     一、各會敘獎登記表（每會一張）。 

     二、本區所屬的敘獎統計表。 

     三、敘獎登記統計工作，由 300Ａ-2區辦事處幹事負責，由總監與負責 

         行政之區閣員督導進行。 

第廿六條：各會報送『國際獅子會 300A-2區 2025～2026年度敘獎申請表』資料， 

          可以郵寄或 E-Mail:Lci300a2@ms22.hinet.net辦理申報，但須以電話 

          2578-1122 通知確認是否送達。 

第廿七條：獎品不墨守成規，侷限於獎杯獎牌銀盾，獎品製作由當屆總監裁決以具 

          有意義，可作永久性保存之模式。 

第廿八條：執行敘獎審查時應切實控制，以公平、公正、避免遺漏，嚴正執行。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九條：本敘獎辦法提報年度區務會議核備實施。 

第三十條：本辦法未詳盡事宜，得視實際需修正並提報區務會議核備。 


